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〔2023〕2244号

关于开展 2023年度预拌混凝土（砂浆）

企业专项检查的通知

各市、州、直管市、神农架林区住（城）建局：

根据《湖北省质量强省建设纲要》关于预拌混凝土专项

检查的有关要求，为推进我省预拌混凝土（砂浆）企业规范

发展，提升预拌混凝土（砂浆）质量水平，确保工程质量，

经研究决定在全省开展预拌混凝土（砂浆）企业专项检查。

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检查对象

全省取得资质的预拌混凝土企业，生产经营的预拌砂浆

企业。

二、检查内容

（一）各市、州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开展预拌混凝土（砂

浆）日常管理情况。主要包括贯彻落实《湖北省预拌混凝土

管理（暂行）办法》《关于推动预拌混凝土高质量发展的意

见》（鄂建文〔2022〕31号）、《关于进一步加强预拌混凝土

质量管理的通知》（厅字〔2020〕299号）、《关于开展预拌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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凝土标准化搅拌站创建活动的通知》（〔2023〕723号）、《关

于印发<湖北省预拌混凝土买卖合同示范文本（试行）的通

知>》（鄂建文〔2023〕22号）（见附表 3）等文件政策情况。

（二）预拌混凝土（砂浆）生产企业的日常管理及绿色

生产情况。包括企业供应工程项目情况、质量行为管理、绿

色生产管理、安全生产管理及企业信息化建设等（见附表

4-6）。

三、检查时间与安排

（一）企业自查（2023年 11月 6日至 11月 17日）

各市、州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督促辖区预拌混凝土（砂浆）

生产企业按照检查要求严格开展自查自纠。

（二）市级检查（2023年 11月 18日至 11月 28日）

各市、州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对辖区预拌混凝土（砂浆）

企业进行抽查，县（市、区）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对辖区预拌

混凝土企业进行全面检查，对有关违法违规行为依法进行处

罚，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督促及时整改。各市、州建设行政

主管部门于 11月 30日前将当地检查材料汇总形成报告报省

建设科技与建筑节能办公室。

（三）省级督查（具体时间及安排另行通知）

省厅将组织对全省 17个市、州和部分县（市、区）的

预拌混凝土（砂浆）企业进行督查，并将督查结果进行通报。

四、有关要求

（一）各市、州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要以这次检查为契机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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采取“双随机一公开”“四不两直”以及飞行检查等方式，

推动贯彻落实预拌混凝土（砂浆）行业政策文件，指导当地

预拌混凝土（砂浆）企业规范有序发展。

（二）各市、州要严格检查标准，加大检查力度，坚持

依法行政，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行为，对问题突出的，依法给

予处罚，责令限期整改，同时将企业检查情况及时填报至“湖

北信用住建”平台系统。

（三）各市、州上报的书面汇报材料，内容包括受检市、

州及县（市、区）开展预拌混凝土（砂浆）企业日常管理及

绿色生产情况，行业存在的问题、工作改进情况及建议，预

拌混凝土（砂浆）企业违法违规问题的查处情况，存在的主

要问题、困难及建议。

（四）本次检查要严格遵守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和省委六

条意见，轻车简从，廉洁自律，务实高效。

联系人：丁静静；联系电话：027-87822948

QQ邮箱：664681967@qq.com

附件：1.预拌混凝土企业基本情况汇总表

2.预拌砂浆企业基本情况汇总表

3.预拌混凝土（砂浆）日常管理检查表

4.预拌混凝土企业质量行为检查表

5.预拌混凝土企业绿色生产检查表

6.预拌混凝土企业安全生产检查表



— 4 —

7.预拌混凝土企业信息化和档案管理检查表

8.预拌砂浆企业日常管理及绿色生产行为检查

表

湖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

2023年 11月 6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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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预拌混凝土基本情况企业汇总表
填报单位： 填报时间：

序

号

预拌混凝土企业

名称

企业资质编

号（ 分站请

注明）

地址
企业负

责人
联系方式 备注

1

2

3

4

5

6

7

8

9

10

11

12

13

14

15

备

注
此表格由各市、州住建局汇总后于 11月 30日前报送湖北省建设科技与建筑节能办公室

附件 2



— 6 —

预拌砂浆企业基本情况汇总表
填报单位： 填报时间：

序

号
预拌砂浆企业名称 地址

企业负

责人
联系方式 备注

1

2

3

4

5

6

7

8

9

10

11

12

13

14

15

16

备

注
此表格由各市、州住建局汇总后于 11月 30日前报送湖北省建设科技与建筑节能办公室

附件 3



— 7 —

预拌混凝土（砂浆）日常管理检查表
管理单位： 检查时间：

检查指标 检查内容 检查方式 评分标准
自查

得分

检查

得分

定量检查

指标

（ 30分）

填报统计报表（ 10

分）

查看省直报

系统

每月 10日之前按时填报得 10分， 错报 1次扣 1分， 未按

时填报数据扣 1分， 累计扣完为止。

获得绿色生产评价

标识企业数（ 10分）

查看文件资

料， 现场

获得标识企业占比达 80%得 10分， 每减少 5%扣 1分； 获

得三星标识企业每家增加 0.5分

标准化搅拌站创建

企业（ 10分）

查看文件资

料， 现场

按照《关于开展预拌混凝土标准化搅拌站创建活动的通

知》各市、州目标完成 10分， 未完成 0分

定性检查

指标

（ 70分）

组织

管理

工作

（ 20

分）

建立专门管

理机构（ 10

分）

查阅文件资

料

住建局确定专门机构，成立日常管理部门，确定工作职责，

机构人员和经费能保证工作正常开展

建立目标责

任制（ 10

分）

查阅文件资

料

纳入政府工作目标， 目标任务层层分解， 建立与目标挂钩

的责任制和抽查制

推广

应用

工作

（ 50

分）

政策法规落

实

（ 15分）

查阅文件资

料

制定当地预拌混凝土（ 砂浆） 行业发展规划（ 当地政府层

面的 10分， 部门联合发文的 8分， 当地住建部门发文的

5分） ， 出台行业信用评价激励机制且有效运行（ 5分， 制

定但未有效运行的 2分）

工作措施

（ 20分）

查阅文件、

现场查看

组织开展城区禁止现场搅拌混凝土及砂浆工作巡查资料

（ 有巡查计划或通知、记录、总结报告、结果通报、违法

违规行为处理等印证文件）（ 5分）

组织开展预拌混凝土（ 砂浆） 日常管理及绿色生产专项检

查（ 有检查通知、记录、总结报告、结果通报、违法违规

行为处理等印证文件）（ 5分）

制定预拌混凝土绿色生产评价及绿色建材认定激励机制

（ 5分）

建立预拌混凝土（ 砂浆） 信息化监管平台（ 有效运行的加

5分， 未建立但有企业与省级信息化平台接入数据的加 1

分， 与省级信息平台接入率达到 10%及以上的的加 5分）

宣传与培训

（ 15分）

查阅文件资

料

开展推广应用预拌混凝土（ 砂浆） 相关宣传（ 5分）

组织预拌混凝土（ 砂浆） 生产企业试验员培训（ 5分）

组织预拌混凝土（ 砂浆） 生产企业对政策法规、标准规范

及绿色生产评价进行宣传培训（ 5分）

总分（ 100

分）

检查人签字：

附表 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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混凝土生产质量行为检查表
受检企业： （25项）

序

号

检查内

容
检查要点

检查结果 备

注符合 不符合

1 资质管理
预拌混凝土生产企业具有资质

预拌混凝土生产企业、分站点的设立满足资质管理规定要求

2
原材料

管理

建立混凝土原材料的采购、使用管理制度，采购合同（协议）以书面形式签订并存档

建立混凝土原材料使用及检测试验台帐，有进场验收记录，对进场原材料依据相关技

术标准要求质量检验，质量可追溯

3 试验管理

建立技术文件管理制度，技术标准有效健全

试验室的环境、面积和仪器设备配备应当与生产能力相匹配，仪器设备应定期进行校

准或检定

试验工作场所的温湿度等环境条件满足标准要求，严格按相应的标准和方法开展各项

试验

原始记录、试验报告、试件等有唯一性标识

定期对混凝土强度进行数理统计分析，对试验人员进行培训

严禁由生产企业代做代养护混凝土试件

4
配合比

管理

混凝土配合比设计配制强度及性能、矿物掺合料的掺量满足相关标准要求

企业应明确生产配合比调整权限和范围。需要调整的，按规定的调整权限进行，并予

以记录。

5

生产管理

建立生产设备管理制度和设备档案，定期对生产设备进行检查保养，填写主要设备使

用和维修保养记录

混凝土搅拌系统应符合相关标准要求，定期对搅拌系统计量设备进行校准

生产、试验用计量设备、试模应进行自校，自校频次应符合相关标准要求

实际生产的混凝土配合比与向使用单位出具的混凝土配合比一致

生产中原材料计量允许偏差符合相关标准要求，并应每台班检查 1次

出厂检验的取样频率应符合《预拌混凝土》(GB/T14902-2012)的要求，混凝土出厂检

验包含坍落度、强度等标准要求及合同约定项目

留置混凝土试件,并对其进行养护和检验检测；建立留置试件和试验台帐

计量器具应按规定定期经法定单位检查，并定期自行进行每月不少于 1次的自检

出厂检验试块、试件等应按年度连续编号并建立台账

运送混凝土时应随车签发预拌混凝土运输单

出具预拌混凝土开盘鉴定资料和预拌混凝土合格证

预拌混凝土生产企业出具的配合比应与实际生产配合比一致

混凝土拌合水应为饮用水；若使用非饮用水作拌合用水时，应有水质分析实验报告

综合

意见

检查组成员签字： 站点负责人签字： 检查日期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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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 5

预拌混凝土企业绿色生产检查表
受检企业： （12项）

序号
检查

内容
检查要点

检查结果 备

注
符合 不符合

1

绿色

生产

管理

建立了绿色生产管理机构，专（兼）职绿色生产管理负责人和监督管

理人员

应有完善的绿色生产管理制度、明确部门和人员的绿色生产岗位职责

2
厂区

要求

厂区内道路及生产作业区地面应全部硬化，未硬化的空地的绿化率达

到 80%以上，厂区总绿化率不应小于 10%

厂区内的生产区、办公区和生活区采用分区布置，厂内无明显积水、

废浆

3
设备

设施

混凝土搅拌机及计量系统应设立主动式收尘、除尘、清洗及循环利用

等设施应与混凝土生产能力相匹配，保持正常运行状态。

应配备完善的生产废水处置系统，可包括排水沟系统、多级沉淀池系

统和管道系统。生产废浆的处理宜采用零排放综合处理设备。

粉料仓应设收尘装置，收尘装置应定期清理及维护，确保运行正常

骨科堆场全封闭且安装喷淋抑尘装置，地面全硬化，并排水通畅

搅拌站（楼）应采用整体封闭方式

4
控制

要求

不向厂区以外直接排放生产废水、废浆和废弃混凝土。

第三方监测的厂界声环境噪声限值、环境空气污染物限值符合 JGJ328

的规定。

5

绿色

生产

评价

评价

获得预拌混凝土绿色生产星级标识运维情况

综合

意见

检查组成员签字： 站点负责人签字： 检查日期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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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 6

预拌混凝土企业安全生产检查表
受检企业： （15项）

序号
检查

内容
检查要点

检查结果 备

注符合 不符合

1

安

全

管

理

建立安全生产管理机构，其主要负责人、生产负责人、专职安全管理员

应有安全员上岗证

有安全生产责任制和岗位职责、规章制度、岗位安全、设备安全操作规

程

安全生产档案应系统、全面、连续；目录清晰、内容完整

安全教育培训计划、记录、考核、评价等完整、有效

电工、焊工、搅拌机维修工、装载机司机、运输车驾驶员应持证上岗

2

设备

及安

全设

施

电气设备和临时用电满足“一机一闸一漏保”基本配置要求、布线符合

三相五线制系统（TN-S系统）技术要求、变配电室内外部布置符合安全

要求

传送带急停开关及底仓用电急停开关位置标志明显，应正常使用

3

工艺

安全

操作

清理料仓作业、清理皮带输送机皮带作业、维修或清理螺旋输送机作业、

搅拌机内部清理作业均有安全警示牌和安全防护装置

4

安全

管理

记录

有螺旋输送机、带式输送机、搅拌机、混凝土运输车、泵车、装载机、

空压机维护保养记录、有仓顶除尘系统和安全阀定期检查和维护记录

有卫生检查记录、有劳动防护用品和装备发放记录、有入职体检记录和

定期职业健康检查记录、有防暑降温和采暖保温物品发放记录

5
安全

标志
所有危险源处有明显的警示标志和警示说明

6

隐患

排查

与治

理

有安全检查表（每日巡查、季节性检查、节假日检查等）

有事故隐患整改通知书

有应急管理机构和应急管理人员，有突发事件的风险识别、分析和评估

报告，有应急预案、演练及记录，有应急救援装备、储备应急物资定期

检查记录

有事故调查和处理制度，有相关记录

综合

意见

检查组成员签字： 站点负责人签字： 检查日期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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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 7

预拌混凝土企业信息化和档案管理检查表
受检企业： （12项）

序

号

检查

内容
检查要点

检查结果 备

注符合 不符合

1
信息

化管

理

配备信息化管理人员，对信息化进行维护保养

对信息化系统操作人员进行培训并保留记录

具备生产远程控制系统，可实现多条生产线的计划排产和生

产控制

生产环节（进料、上料、搅拌、卸料）有实时监控

建立信息化设备设施管理台账

生产数据可统计溯源，可调取近 30天的生产数据

2
档案

管理

有专职/兼职档案管理人员

有企业基本信息档案（企业资质、营业执照、企业体系文件、

合同台账等）,且档案整洁、目录清晰

有质量档案（原材料管理、试验管理、配合比管理、样品管

理、质量检验与评定资料等），且档案整洁、目录清晰

有生产档案（生产设备、生产管理、现场交付检查资料），

且档案整洁、目录清晰

有安全管理（安全生产检查、安全培训、劳动防护品发放）

档案，且档案整洁、目录清晰

有信息化资料（信息化设备台账、维护、使用、培训）归档

综合

意见

检查组成员签字： 站点负责人签字： 检查日期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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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8

预拌砂浆企业日常管理及绿色生产检查表
被检查单位： 检查时间：

序号 总项 检查内容 检查方法 分值 评分 备注

1
质保

体系

企业主要人

员及能力

（12分）

企业技术负责人职称或执业资格（高级职称或一

建得满分）
0-2

实验室负责人职称或执业资格（中级职称或二建

得满分）
0-2

各岗位人员配备齐全，具备任职资格。 0-3

其他人员职称数量（中级四个得满分） 0-2

社保、劳动合同完备 0-3

企业质量管

理体系

（13分）

质量管理体系是否健全 0-6

质量管理体系执行情况（主要包括：1、人员岗位

职责、重要岗位人员管理以及技术培训制度；2、

质量安全检查、技术管理以及档案资料等管理；3、

预拌砂浆的配合比控制；4、预拌砂浆出站的抽样

检验、运输监控、交货检验管理；5、实验检验的

计量器具以及仪器设备定期检定（校准）及结果

确认管理；6、预拌砂浆生产配料计量控制管理；

7、预拌砂浆质量不合格处理管理；8、其他质量

安全管理。）

0-7

2
技术

装备

企业机械设

备

（10分）

湿拌砂浆搅拌机满足湿拌砂浆生产性能要求，且

不与混凝土搅拌站共线生产，计量及搅拌采用电

脑自动控制。 0-10

干混砂浆搅拌机及计量采用电脑自动控制

3 代号
品种代号

（5分）
符合《预拌砂浆》（GB/25181-2019）分类要求 0-5

4 质量

控制

原材料采购

使用

（10分）

骨料、粉料、外加剂及其它原材料采购进货合同、

手续、台帐及质量证明文件齐全
0-3

原材料分仓仓储，有明显标识 0-2

原材料复检复验记录齐全（内容包括：材料名称、

品种、规格、数量、生产单位、供货单位、进场

日期、质量证明书编号、抽样批量、抽样人、样

品编号、检验报告编号及结论等信息。）

0-3

未违规使用海砂等不合格原材料。使用机制砂(混

合砂)，原始记录与料仓存料及配合比对应。
0-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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试验环境及

设备

（8分）

试验室具备试验操作间、样品间、养护室等功能

分区
0-3

各功能间环境条件满足标准要求 0-2

试验检测设备仪器配置齐全，布局合理。 0-3

试验方法及

记录

（7分）

产品检验符合《预拌砂浆》（GB/25181-2019）标

准
0-2

实验室人员、设备、检测参数、环境等与出厂检

验能力匹配。
0-3

试验检测标准引用准确、结论合理、记录规范。

试验台账、原始记录、报告准确规范齐全
0-2

出厂检验证

明

（5分）

有型式检验报告、出厂检验报告、出厂合格证 0-3

型式检验项目、出厂检验报告符合《预拌砂浆》

（GB/25181-2019）要求
0-2

交货、顾客

回访及剩退

砂浆处理

（5分）

抽查交货检验、顾客回访文件及查看发货单，追

踪剩退预拌砂浆处理情况
0-5

5
绿色

生产

绿色生产基

本情况

（10分）

厂站、原材料堆场、材料运输带进行全封闭，采

取了有效的降尘或除尘措施
0-4

预拌砂浆运输车辆采取预防渗漏措施，湿拌砂浆

生产厂区出入口设置洗车台和冲洗设施。
0-2

生产“三废”处置合理，噪声满足要求。 0-2

厂区整洁，有合理绿化 0-2

取得绿色建

材标识

（5分）

取得标识情况（三星 3分，二星 2分，一星 1分） 0-3
本项未

取得标

识不得

分

各类指标监测/检测运行正常，标识运行有效，标

识等级与现场运行情况相符
0-2

6
运输

质保

运输质量保

证措施

（5分）

运输车整洁卫生。运输车辆有信息化监控系统，

并遵守道路交通安全、运输和环境保护的规定。

运输过程中不存在抛撒、滴漏行为。散装干混砂

浆运输车密闭、防水、防潮、并有除尘装置。袋

装干混砂浆运输车有防雨、防潮、防扬尘措施

0-5

7 交货
企业

（5分）

订货时是否签订订货合同，预拌砂浆交货时，向

需方提供预拌砂浆的订货单、发货单、产品质量

证明文件，订货单、发货单、产品质量证明文件

内容符合《预拌砂浆》（GB/25181-2010）要求。

0-5

10 其它情况

综合意见

检查负责人签字： 站点负责人签字：


